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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5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19-069 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川能风电公

司增资 1.764亿元，川能风电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

完成后川能风电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1.30亿元增加至 13.82亿元。 

2、上述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能动力或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川能风电公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

能风电公司）会东堵格一期、美姑井叶特西和沙马乃托风电场 3个

风电场及送出工程项目建设，川能风电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金 2.52

亿元，将注册资本金由 11.30亿元增加至 13.82亿元，新增注册资

本金由川能风电公司现有股东同比例进行增资，其中川能动力按持

股比例 70％出资 1.764亿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年 9月 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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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川能风电公司成立于 2011年 11月 1日，注册资本金 11.3亿

元，注册地址为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毕昇路 468号创世纪广场 1

号楼 15层，法定代表人何勇，经营范围为风力发电项目的投资与管

理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项目；能源项目的投资与资产经营

管理，能源项目规划设计服务，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能源技术专业咨询（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设计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二）股权结构 

川能风电公司股权结构为川能动力持有 70%股权、东方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电气）持有 20%股权、成都明永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明永投资）持有 10%股权。 

（三）财务状况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川能风电公司总资产 44.19亿元，总

负债 28.98亿元，所有者权益 15.21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75亿元，利润总额 2.72亿元，净利润 2.63亿元。 

（四）经营情况 

截至目前，川能风电公司组建了 4个项目公司，已投产风电、

光伏项目合计 10个，已投产总装机容量 47.92万千瓦；已取得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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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装机容量 41.2万千瓦，目前在建风电项目 4个，在建总装机容

量 34万千瓦。 

三、其他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东方电气基本情况 

东方电气成立于 1993年 12月 28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代码 600875）和香港联交所（代码 1072）上市。法定代表人邹

磊 ，注册资本 30.91亿元，注册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芯

大道 18号 ，控股股东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

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核能发电设备、风力发

电设备、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及其备品备件制造、销售及研发

等。 

东方电气持有川能风电公司 20%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经公开查询，东方电气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二）明永投资基本情况 

明永投资成立于 2013年 4月 23日，法定代表人万春艳，注册

资本 500万元，注册地址为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街 3号 1栋 3单元 1

层 1012号。明永投资控股股东为自然人万春艳，主要经营范围业务

为：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为企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等。 

明永投资持有川能风电公司 10%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经公开查询，明永投资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四、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为各股东同比例增资，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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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资金额 

本次增资金额为 2.52亿元，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增资。其中，

川能动力出资 17,640万亿元，东方电气出资 5,040万元，明永投资

出资 2,520万元。 

（三）支付方式 

本次增资采用现金方式支付。 

（四）资金拨付计划 

按照签署的增资协议中相关约定缴付。 

（五）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川能风电公司股权结构不变。川能风电公司

各股东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川能动力 79,100 70% 96,740 70% 

东方电气 22,600 20% 27,640 20% 

明永投资 11,300 10% 13,820 10% 

合计 113,000 100% 138,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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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助于川能风电公司加快推进已核准项目建设进度，

力争项目按期投产，实现项目预期经济回报，对夯实公司新能源板

块的业务布局，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增资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和中长期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 

截至目前，川能风电公司增资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协议

签署及增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8日 

 


